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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络的深层次发展，电子存储设备的

更新换代，移动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以万物

互联为特点的物联网络初步形成，以算法为自身核

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个时代已经拥有了自身运用

的物质与技术基础，并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运

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在现如今的数字时

代，犯罪分子所使用的工具、运用的手段、犯罪的

空间都与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案件数量剧增、

犯罪手段隐蔽、对犯罪的取证变得困难，在这样的

情形之下，公安部门与侦查机关也需要借助新科技

与新技术提升自身队伍的科技化水平，提升自身侦

查破案的效率。人工智能无疑是一种能够帮助提升

破案效率、节省警力资源的技术，但在具体的应用

之中，其也有自身的缺陷与不足。

一、人工智能在侦查中的应用现状

犯罪与侦查是一种动态博弈。在科技化、数字

化的今天，犯罪手段的改变也催生着侦查的进化。

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也是随着犯罪的变

化而产生的。从技术萌芽期（1956—1981年）、平

稳发展期（1982—1999年）、集中爆发期（2000—

2015年）到更迭优化期（2016年至今）［1］，从这

四个人工智能在侦查中运用的进化时期中，我们可

以看到发展至今的人工智能，在侦查中的运用已经

走向深层次，应用领域也得到了扩展。

［1］商瀑．人工智能与刑事侦查：历史变迁、技术分

类及未来展望［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0，36（6）：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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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网络化深度发展，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的今天，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与运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侦

查活动领域推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侦查效率，节约警力资源，推动侦查措施智能化，助力

犯罪信息的收集、分类存储与快速检索。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对

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与改良。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运用现存的缺陷，

可以从人工智能自身的原理、侦查运用的实践与价值三个层面进行思考，从观念上明确人工智能的工具

属性，在运用上规范化，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领域的进一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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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侦查措施智能化

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最明显的就是

对侦查措施“赋能”，将侦查措施智能化，从而提

升侦查效率，便捷化侦查措施的运用。在传统的视

频侦查措施中，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将视频侦查中

对犯罪嫌疑人的发现、识别、轨迹跟踪等任务交给

大数据算法，利用人工智能决策，得出嫌疑人的相

关信息。节省了警力资源在比对现实嫌疑人与视频

资料中的使用，进一步优化了警力资源的分配。在

询问与讯问的常规性侦查措施的运用中，人工智能

技术对其提供的帮助也显而易见。在审讯应用平台

上建立智能审讯操作系统，构建审测一体的系统平

台，实现在审讯场景下犯罪嫌疑人心理分析、审讯

策略方法推送、会话管理和谎言甄别以及审讯笔录

的智能系统，由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发展，由智能

审讯走向智慧审讯。［1］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在

开展询问与讯问的同时，实时完成对询问与讯问对

象的语言分析与情景重构，节约宝贵的侦查时间，

提升效能。可见，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与发展对侦

查领域的作用十分巨大，通过人工智能的科学算法

分析与智慧决策将侦查措施赋予智能化，能够有效

提升侦查效率，便捷侦查。

（二）信息收集、存储、检索智能化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的

今天，案件所附带的相关数据信息，与案件有关的

数字证据的种类与数量都变得十分庞大，数据与信

息的存储需要解决。

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将各类案

件的信息与数据进行科学的分类与汇总，通过大型

的数据库进行存储，在有需要之时进行检索与利

用。发展十分成熟的是美国国家犯罪中心（NCIC）

的数据库建设与使用。美国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是信

息量最大、内容涵盖最全面的关于违法犯罪各方面

信息的警务数据库，拥有全国性网络，该系统目前

拥有的成员遍及全美50个州、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

各，并与加拿大刑事执法机构联网。［2］对发生在

领域内的案件有关信息与数据，利用多重分类规则

进行分类存储，做到在查询相关案件信息时能够迅

速响应，这都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密切相关。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存储与数据检索，能够

做到对案件的快速反应，有利于及时发现案件线

索，更好地展开串并案侦查。

二、人工智能在侦查中运用的缺陷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面性，科学技术的运

用对社会发展同样具有双面性的效应。在数字时

代，人工智能在侦查中运用的影响，我们同样应当

注意到其不良的一面，不能盲目展开，唯有做到全

面了解，才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推进人工智能的下

一步运用。

（一）原理层面

1. 人工智能自身的先天不足

人工智能技术，最核心的步骤就是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使非人类控制的人工智能能够自主地做出决

策，而人工智能自身的决策力是来源于人工智能对

接入数据与模型的分析与学习，再在此基础之上形

成自身的判断逻辑，在面对问题时，通过对已有数

据的分析，得出结论。简而言之，人工智能借以学

习与分析判断的依据是已有的数据与资料。

在现实生活中，案件的种类十分繁多，在市场

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新型案件种类也在增多。人

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在假设人工智能的数

据接入与案例学习已经穷尽现有案件的基础上，在

面对全新发生的案件时，人工智能应当如何着手？

人工智能仍然运用陈旧的数据库，进行分析与判断

肯定会出现偏颇，对新型案件的判断就会有漏洞。

机器没有生命，也没有自身的目的，难以自行建立

直觉、想象、灵感、顿悟和审美的能力，而人类自

己对于这些内秉能力的理解也十分有限，因此难以

在机器上实现隐性智能。［3］在面对全新的侦查情

势与外部环境时，这时的侦查就需要发挥侦查人员

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感悟力、

想象力等，也就是上文所述的隐性智能。人工智能

现阶段的判断与决策，仍然是对原有数据模型的分

［1］毕惜茜．审讯中人工智能的应用与思考［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3）：

30-36．

［2］朱宏．美国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浅析［J］．公安学

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6）：64-66，96．

［3］钟义信．人工智能：概念·方法·机遇［J］．科

学通报，2017，62（22）：2473-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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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计算，对已有的概率进行分析，选择最有可能

的方案。然而，在新的情势出现时，自身数据库出

现缺失，人工智能在侦查中不会像侦查人员那样具

有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

2. 人工智能需要人类给其定性

从人工智能的鼻祖图灵赋予计算机逻辑的时

候，就奠定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化属性。人工智能只

是工具，或者说是高自动化的工具。

人工智能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的第一步，需要人

类给予其简单的算法，再在此基础上给人工智能接

入数据，让其进行运算分析以及后续的自我判断、

自我抉择。这一过程中最原始算法的设计以及接入

何种数据与案例，这都是人类在控制着人工智能，

或者说是人类控制着最初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后

续的迭代升级所参考的算法与数据基础都是人类所

提供的。就人工智能在侦查中的运用而言，对其接

入的犯罪数据是否准确、是否合理、是否全面，都

对人工智能在未来运用的好坏产生着深远影响。排

除个别居心叵测者在运用人工智能时偏离了公平正

义的轨道，就是数据接入的不全面，也会影响人工

智能的运用。地区间的差异性、民族间的差异性、

地方语言间的差异性，这些都需要人类在开发人工

智能之初时就加以考虑，否则人工智能技术就不会

有普适性与适应性。

（二）运用层面

1. 人工智能的运用缺乏整体性

在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面对新型的违法犯罪

案件丛生，以及违法犯罪与网络数据结合得更为紧

密的局面，在现有警力资源缺乏的背景下，运用新

科技与新技能当然是一种破解之道。人工智能技术

在侦查中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侦查的效率，推

动侦查破案工作顺利展开，但是侦查中人工智能

技术的运用缺乏统一性与整体性，表现为地域不统

一、运用领域不统一。

就地域层面而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在不同地

区的水平层次不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与运用多

以各地方的警力为主，这就产生了有的地方可能已

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侦查实践中去，而有的地

方可能还未开发，并且因各地的气候、风土人情、

风俗习惯的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所依赖的数据库

不具有统一的适配性，因此人工智能技术不能直接

移植使用。不同地区在侦查办案协作中，可能就会

对案件产生不一致的看法，对通过人工智能得到的

证据，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对待标准，这不利于侦

查协作和串并案侦查的展开。就运用的侦查领域而

言，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也有所差异。人工智能技

术现如今在侦查中的运用，多存在于犯罪数据的发

现，犯罪证据的大数据取证，犯罪嫌疑对象的比对

等，从侦查的立案、现场勘察、案情分析、开展侦

查、深入侦查、破案、预审到侦查终结，在案件侦

查的全过程运用较少或者根本没有涉及。人工智能

设备与系统在侦查领域内的应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

不均衡、不对称式分布特点，信息的高度集成与智

能设备的相对分散在侦查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反

差。［1］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领域的运用仍然存在

着大量的空缺，没有打通全过程、全领域。在案件

的不同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时有时无，这对

案件的过程衔接造成困难。例如，在案情分析时，

侦查人员需要对前一阶段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获得的

证据进行评估与衡量，这无疑与运用人工智能的初

衷背道而驰，更进一步地增加了不必要的侦查人员

的工作量。

2. 人工智能的运用引入了第三方

在科技强国、科技强警的推动下，公安部门大

力进行着现代化、信息化公安建设，追随数字化的

脚步，进一步提升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能力，紧随

时代发展的步伐。在现代化与信息化的建设中，先

进科学技术在侦查中的开发与运用单单靠公安机关

一家自行研发是势单力薄的，这一过程中势必会

引入第三方的市场主体参与到产品与设备的开发

之中。

就人工智能在侦查中的运用而言，面对人工智

能这一需要计算机学、生物学、数学、逻辑学等多

学科才能开发与运转的技术，在侦查中运用人工智

能必定要有市场中的第三方加入，第三方以某些科

技公司、高新技术开发公司为代表。警民融合的发

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一定程

度上推进着先进科学技术的警务化运用，又充分发

［1］梁坤，周韬．当前人工智能侦查的应用困境及突

破进路［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8，30（3）：5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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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市场的作用，提升了警用技术与设备科学研发

的活力，但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引入第

三方同样会带来弊端。首先，市场主体对人工智能

在侦查中的开发是带有营利性的。市场上的公司企

业是以谋取利润为自身的根本，公安部门通过市场

上第三方招标等模式来开发适用于侦查中的人工智

能，必定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花费大量的警用资

金。其次，核心与关键技术公安部门自身难以掌

握。对于市场化第三方提供的产品，公安侦查部门

多会以使用者的身份来运用，在面对新情况、新问

题时，原有的产品不能够再使用，又会求助于第三

方来更新升级产品，对市场化的第三方形成依赖，

技术部门想要掌握其中的关键技术，市场化第三方

也不会轻易地将自身赖以生存的手段与技术拱手相

让。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侦查部门只能以使用者

的身份存在，想要真正地的掌握核心技术，自身势

必要花费更大的资源。再次，引入市场化第三方参

与人工智能在侦查中的运用，会带来安全风险。人

工智能算法的开发需要大量的数据模型，就运用到

侦查领域而言，需要将之前一定地区的相关犯罪数

据汇总成为数据库。在市场化主体参与开发之时，

这一数据库的信息与资料一定程度上，会被第三方

所知晓，以盈利为目的的第三方，能否做到合法合

理的利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对违法犯罪者的隐私

保护以及人权保障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更不利于

犯罪嫌疑人未来的回归社会。

3. 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有待衡量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的科技

新兴产物，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仍然处在开发与研

究阶段，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侦查虽说能在一些

侦查措施实施与侦查技术运用上带来快捷便利，但

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仍然存在着待衡量的

安全性风险。

首先，是数据泄露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运用

的前提是拥有大型的数据库，数据库中存储着可以

供人工智能学习、判断、决策的海量数据。就人

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而言，数据库所存储

的信息数据可能包含着现已侦破的案件以及为人工

智能做判断与决策准备的公民个人数据。人工智能

的应用与发展需要以海量数据为支撑，海量的数据

中既包含侦查机关所需的犯罪线索或信息，也囊括

了大量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个人的数据信

息。［1］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与研发不成熟之时，

在侦查中数据泄露的风险一方面来自存储数据库的

崩溃，使得数据信息被任何人都能够窥视，国家、

社会、公民、企业的信息安全风险增加；另一方面

是侦查人员在操纵人工智能设备运行时所发生的失

误，人工智能是新技术、新科技，在运用与使用时

需要有大量相关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而侦查人员大

部分对人工智能技术有所陌生，不具备相关的专业

知识与技术经验，在侦查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就会

发生失误，增加数据泄露的风险。

其次，是遭受攻击的风险。在网络安全被逐渐

重视的今天，网络攻击事件频发，网络也已经成为

了大国博弈的重要空间。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运

用离不开大数据与互联网络，在现如今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快速推广的今天，人工智能遭受到攻击的风

险也逐渐在增大，社会反动分子、网络黑客、其他

国家都是潜在的攻击者。侦查中人工智能技术如若

遭受到攻击，后果不堪设想，会发生误导侦查、诱

导陷害的事件，重要信息数据也会遭受到窃取。

再次，是人工智能逃逸的风险。人工智能发展

到较高的层次就是人工智能自身做出决策、自身做

出判断。在对现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研发、不

断拓展的趋势之下，人工智能演化到强人工智能、

类人化人工智能已经不可阻止。在人工智能拥有了

自身思维之后，拥有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与辨别是非

的能力之后，是否对人类的操控言听计从，是否仅

仅拥有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如果人工智能与物联网

络相结合，拥有了自身的决策能力之后，再通过万

物互联技术拥有了自身的执行能力，人工智能发生

逃逸已经不可避免。强人工智能与类人化人工智能

的决策与人类决策发生矛盾，价值衡量发生偏颇就

会使得人工智能不受人类的控制，发生逃逸。在人

工智能发生逃逸后，一种是站在人类的对立面，与

人类发生矛盾冲突，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毕竟人工

智能的思维与逻辑建构都是在人类提供的信息与数

据基础之上完成的。另一种是与人类的选择平行，

追求相似的结果但所运用的方式方法与人类不同，

在侦查破案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可能会为了效率，单

［1］李波阳，贾敏．人工智能在侦查中的应用风险及

其规制［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1（0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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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追求结果，造成了程序不正义的局面。

（三）价值层面

人工智能在侦查实践中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便

捷了侦查破案的展开，节省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提

高了侦查破案的效率，但是从价值层面分析，人工

智能在侦查破案中的总体成本、人工智能技术的普

适性等问题，都有待衡量。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技术与新科技，在开发研

究、应用实践与后期维护的三个层面都需要耗费大

量的资金与技术。在侦查中运用人工智能，对其成

本的考量肯定要放在首位，不假思索地推进人工智

能在侦查活动中广泛运用，肯定会造成资源的浪

费，与侦查破案的初衷相违背。

首先，对人工智能技术成本的衡量是经济成

本。就现如今的形势分析，在轻罪时代全面到来的

今天，侦破犯罪与控制犯罪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从有统计数据以来，犯罪得到了明显的侦破与治

理。当然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公检法司成本

支出与刑事犯罪案件数之比（也即案均成本），

从1978年的4032元/起，猛增到2010年的146703元/

起，涨了38倍。［1］到今天侦查破案的经济成本依

然在增加，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更要有所选择，不

能只追求先进与科技而忽略实际，在选择中要选择

适合侦查实践的技术，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人工智能

技术。

其次，对人工智能技术成本的衡量是与犯罪的

影响与性质相比较而言的。犯罪的影响包含人身危

害性与社会危害性，就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运

用而言，因为人工智能自身所具备的科技性、判断

性、前瞻性、稀缺性，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应当

针对应用于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案件侦查技术性

含量高的复杂疑难案件之中。对于常规性案件，作

案过程清晰的案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就会造成

侦查资源的浪费，选择其他侦查方式更能节约侦查

的成本。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仍然具有普适性的

问题。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需要有数据库，

而现如今人工智能数据库的建设大多以各区域、

各城市为中心，数据与信息资源做不到互相共享与

利用，各个地方都需要重新开发自身的人工智能技

术，这制约着人工智能的推广。第二，任何一种技

术与一类工具的利用都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与现

实条件。在发案率相对较低，利用现有条件已近能

够完成侦查破案任务的地区，再来推行人工智能技

术无疑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只增加了资源的浪费与

警务资金的花销。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自身

资金与人力资源不足以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

应用的地区，强行推广人工智能技术更容易造成侦

查资源的浪费，可以考虑从其他侦查途径入手，加

强自身侦查破案的能力，避免浪费资源，增加侦查

成本，而没有现实价值。

三、人工智能在侦查中运用的合理
化建议

（一）在观念上明确以人为核心

在网络化深度发展，数字化已经到来的今天，

面对新技术与新科技的到来，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

动中受到科学技术帮助的同时，更加要重视人自身

的作用。科学技术只能是帮助人类的工具，不能本

末倒置，技术与科技的先进性与便捷性只有在人类

的运用与控制之下才会变得富有价值，脱离了人

类的控制与运用，科学技术可能会失去自身应有的

价值。

就人工智能在侦查中的运用而言，首先，应当

明确人工智能只是一种工具。对于侦查破案工作而

言，人工智能技术只有在侦查人员的运用之下才具

有价值，只有在侦查人员的操纵下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与大数据取得的证据才具有合法性与证明力。舍

弃侦查人员仅仅只依靠人工智能的运用得到的证

据与资料不具有任何刑事司法的价值，只能作为一

种参考。其次，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应当发挥侦查人

员的主导作用。将人工智能引入侦查中，应当明确

人工智能技术仅仅是一种辅助与参考。在做出决策

时，需要侦查人员审时度势以及发挥自身的主观能

动性与创造力，不能简简单单地依靠人工智能自身

的算法。人工智能的算法是从已知数据中学习与判

断得来的，不具有现实的判断力与面对新情势的创

造力。明确侦查人员自身的主导作用，更是要摒弃

侦查人员对外部工具的依赖。人工智能虽然是利用

科学的算法与判断力做出的决策，但是算法失误与

［1］参见卢建平主编：《中国犯罪治理研究报告》，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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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黑箱的存在仍然会使得完全依赖人工智能进行

的侦查发生错误，进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再

次，对于侦查人员要进行合理化的培训。面对人工

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推广运用，在拥有了专业的科

学技术工具之后，更应当重视打造一支科技化、现

代化侦查工作队伍。避免因为没有专业人才，而不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人工智能技术束之高阁，或

当作宣传展示材料而失去其应有的现实价值。重视

对侦查人员的专业化、科技化培训，更有利于在侦

查实践中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正确利用，提升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进行侦查的效率，尽力避免因自身操作

失误与技术不精而发生的侦查错误。

（二）在应用中规范化、制度化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将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于具有强制性、暴力性、司法性很强的侦

查领域，需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与实

践规范化、制度化。这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

具有很强的窥视性与侵犯性，以及在侦查中为了形

成人工智能技术的合力等因素所驱动的。

在侦查中，任何一项技术与措施的运用都需要

合法合规，这是侦查中任何活动的首要要求。就人

工智能技术而言，首先，要规范化人工智能技术在

侦查中的运用领域。侦查活动带有极强的实践性与

法律性，人工智能技术不能在侦查活动中带有尝试

性地心态去触碰还未涉及的领域。这不仅容易贻误

侦查战机，导致错失侦查破案的最好机会，更严重

的是在责任领域，侦查人员使用人工智能展开侦查

发生了侦查错误，对侦查错误造成的不良影响责任

主体是谁，目前追责还尚不明确。其次，面对人工

智能的运用带有对数据的强侵犯性，我们应将人工

智能技术的运用与信息与数据安全的保护相结合，

形成法制化、成文化的权利保障与人工智能技术

运用制度。在保护好权利的同时，推进人工智能在

侦查中的进一步运用。近年来，我国也先后出台

了《网络安全法》《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2016—2020）》《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

划》等一些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加快在网络安

全、人工智能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立法。［1］在

面对新技术、新科技与权利相冲突时，不能因为保

障权利而舍弃技术带来的先进性与便捷性，也不能

因为追求新兴技术的高效便利而将权利保护搁置不

顾，应运用制度与法律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寻求

技术利用与权利保障的平衡点。再次，将人工智能

技术在侦查中的运用方法、步骤、要求规范化、制

度化。现如今，在侦查的众多领域中，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的领域还不够广泛，在一些应用领域中，人

工智能技术的操作程式、规范要求还不够明确。这

些都容易使得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所获取的案件资

料、证据不容易与其它阶段衔接；由于在侦查中利

用人工智能的要求与标准还未规范及明确，人工智

能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都带有实验的性质，在实践

中的应用效率不高。因此，只有明确规范了人工智

能技术在侦查中的方法、步骤、法律要求以及证明

力要求，才能使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形成合力。

（三）在技术上深化研究、严格控制

现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随

处可见，遍地开花。但许多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仍

然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在侦查中想要推进人工

智能技术的进一步运用，面对犯罪手段的变化与犯

罪方式的演变以及新科技与新技术的产生，人工智

能必须在技术上深化研究。

首先，从人工智能的基础层面入手，健全覆盖

面广、信息来源多的人工智能信息数据库，人工智

能自身做出判断与决策的基础，是来自人工智能自

身通过算法对已有数据库中的信息与数据的学习。

如果数据库中的信息与数据不够全面、客观，就极

其容易造成人工智能的决策失误，造成侦查错误；

在数据偏颇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歧视的风险。此

外，就人工智能技术在侦查的推广中，建立大型全

面的信息数据库更容易推广人工智能的运用。由于

数据库中信息与案例的全面，人工智能算法的决策

与运用，拥有了普适性，同一套程序与算法可以在

不同的领域与地域展开使用。

其次，严格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主体行

为，明确研发主体的相关责任。人工智能技术在侦

查中的开发与运用，引入了市场第三方的参与。

 

［1］魏俊斌．大数据侦查的风险防控与“意识”匡

正［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

（2）：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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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相关技术与配套设施的时候，非公权力的第

三方主体会涉及侦查与刑事司法中的涉密信息与数

据。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阶段要严格规范其行

为，避免涉密信息外溢，造成国家资源损失。在技

术运用过程中，若第三方主体提供的人工智能技术

存在重大缺陷与瑕疵，造成侦查活动效率低下，事

半功倍，也应当明确第三方主体的责任。就技术提

供方而言，有可能要对生成式AI决策错误承担民事

责任。［1］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完成之后，对于参

与到侦查技术研发的市场化第三方，应当明确其相

应责任，避免在侦查中使用的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外

流，对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造成影响。

（责任编辑：何  为）

［1］申佳辉，王永全，廖根为．生成式AI与侦查：机遇、风险及应对［J］．犯罪研究，2023（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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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with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networking and the arrival of the digital era,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igation, 

save police resources, promote the intelligence of investigative measures, and help collect, classify, store and 

quickly retrieve criminal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investigation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investigation requires further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for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xisting defects, can be 

from the princip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elf, the use of the practice of investigation and the value of the three 

levels of thinking, from the concept of a clear to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tributes, the use of the standardisation, 

and promote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investigation. The further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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